
附件

广安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服务承诺书

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单位坚决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按照《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转发〈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的通知》（广安人社发〔2022〕2号）及《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推行工程建设领域担保公司保函的通知（试行）》等文件要求，自愿通过“广安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开展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根据平台业务规范、服务协议及接口标准，我单位将通过平台向申请人（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资料，所出具的保证保险、担保保函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收到施工总承包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后，我单位将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保证保险、担保保函的开立。所开具的保证保险、银行保函、担保保函格式，符合相关要求，并同步上传至保证金平台。

三、采用保证保险的，以工程项目招用的农民工为受益人。保证保险赔付应当符合银保监会审批或备案的条款中约定的情形。采用担保保函的，以属地县（市、区）、广安经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受益人，担保保函应具有不可撤销、见索即付性质。保证保险、担保保函有效期应超过施工合同期6个月以上且至少为1年，正本由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保存。

四、承诺在收到工程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履行保证保险、担保保函支付义务，将农民工工资代支代偿到位。

五、在开展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办理业务期间，不进行不正当、恶意、低价等竞争行为。

六、若违反上述承诺，可停止我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自愿接受保险行业监管部门和有关行政部门依法依规作出的处理决定，但对已受理的工资保证金保证保险、担保保函订单，我单位继续承担相应责任。

七、我单位向保证金平台提供的所有数据、信息、文字资料等均真实、完整、准确、有效，并对我单位有法律约束力。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承诺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金融工作局，人行广安市中心支行，广安

         银保监分局。

   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5月9日印发   


